
是利改税以前，专用基金主要是更改资金和大

修理基金，企业可用于消费的资金很少；二是

生产发展基金、更新改造资金等生产性资金的

一部分被挪用于消费。这些被调查企业在1989

年生产发展基金支出中，挪用于消费的比重占

3 % （1985年和1988年，挪用比重分别达8.5%
和4.9%）。被挪用的生产资金主要用于职工住

宅建设。138户企业1989年职工住宅建设 支 出

中，有50% 是来自于生产发展基金、大修理基

金和更新改造资金（1988年，这一 比 重 高 达

70.7 % ）。

企业专用基金除用于生产、消费外，还有

一部分用于其它支出。其它支出项目比较杂、

变化大，如企业培训费，学校房屋建设支出，
共青团经费，购买汽车开支，座谈会、客饭招

待费，办公楼修理费用，支持教育费，计划生

育奖，新征土地、征地农转非人员生活费，各

种罚款滞纳金，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用于这

方面的开支越来越多，138户企业，1978年只有
620万元，1989年达 9 645万元，平均每年 递 增

28.3%。其它支出占专用基金提取额的比例，
也由1978年的2.8%提高到1989年的6.3%。

四、我们的几点看法

（一）目前有种说法，前几年财政减税让

利留给企业的财力，这几年财政又 通 过 征 收

“两金” 等措施收回了大部分。从调查情况看，

这种说法并不确切，138户企业提取的专用基金

仍有80% 以上是为企业自己支配的（具体到每

个企业，可能有所不同）。
（二）今后企业财力的增加应主要靠提高

经济效益去实现。目前，从总体上讲，企业财

力是比较紧张的。但是，当前国家财政非常困

难，如仍采取过去国家财政减税让利增加企业

财力的办法，已不可能。从全面看，国家财政

从企业专用基金中征收能交基金和预算调节基

金，有利于缓解财政困难，增强国家投入能力，

取消上交 “两金” 是不现实的。因此，企业应

主要通过提高经济效益，增加盈利来壮大自有

财力。如1988年预算内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幅

度大，留利比1987年增加78.43亿元，企业的自

有财力就多，企业就感到宽裕一些；今年 1 —

8 月，企业利润大幅度下降，企业留利比上年

同期减少77亿元，企业财力就明显 的 紧 张 起

来。
（三）要加强企业专用基金的管理。由于

企业专用基金用于生产的比例逐年下降，用于

消费的比例上升，尽管企业自有财力迅速增加，
但仍然比较紧张，这个问题须引起重视。为保

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强企业发展后劲，要加

强企业专用基金使用的财务管理、监督和检查，
促使企业将生产性专用基金坚决用在生产上，
不挪用于消费。同时，还要节约资金，用好资

金，防止损失浪费，提高企业专用基金的使用

效果。

企业财务
开展财企“共建遵守财政

法规先进单位”活动效果好

段景泉

1989年以来，财政部驻天津市中央企业财

政驻厂员处与部分在津中央企业开展了 “共建

遵守财政法规先进单位”（以下简称“共建”）

活动，使驻厂员的监督管理工作得到深化，企业

自我约束机制得到加强，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989年，开展“共建” 活动的八户企业在财税

大检查中被查出违纪金额比上年减少84%，其

中六户企业获得了天津市中企处、市“财检办”

颁发的 “遵守财政法规先进单位”奖状。目前，
已有30余户中央企业主动提出与中 企 处 开 展

“共建” 活动，在驻津中央企业中初步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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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创守法单位的良好风气。
天津市中企处与企业开展 “共建” 活动的

主要内容是：

（一）明确双方责任。为了把 “共建” 活

动落到实处，中企处的主要责任：一是及时宣

传国家有关财政法规，正确解答企业提出的有

关财经法规方面的问题；二是经常深入企业开

展财务检查，及时纠正违纪问题，并把企业在

年终大检查或中企处复查时被查违纪金额不超

过日常纠正额的 5 % 作为分管驻厂员的工作目

标；三是帮助企业加强财会管理工作，发现薄

弱环节及时提出改进建议；四是对企业遵守财

政法规情况进行考核。企业的主要责任：一是

自觉遵守有关财政法规，开展经常性自查工作，

确保年终大检查或中企处复查时被查违纪金额

不超过日常纠正额的 5 % ；二是及时解缴各种

税款，不拖不欠；三是加强财会基础工作，使

管理水平有明显提高。
（二）建立实施体系。中企处和 “共建”

企业按照相互配合、分口负责的原则，在落实

上述责任过程中，采取单位领导（中企处领导、

企业领导）——职能机构（中企科、企业财会

科室）——责任人（驻厂员、企业财会人员）

层层管理、归口落实的办法，把责任层层落实

到人，形成“两条线” 、“三层次” 的实施体

系。
（三）实行奖罚挂钩。“共建” 双方分别

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同

奖金分配和政绩考核挂钩。同时，中企处视对

企业考核情况，对先进单位，颁发年度 “遵守

财政法规先进单位” 证书，以资鼓励，对有违

纪问题的单位，按国务院《违反财政法规处罚

的暂行规定》给予处罚。
（四）签订“共建”责任书。为了使 “共

建” 活动规范化、制度化，形成有效的相互帮

助、相互监督机制，中企处要与“共建” 企业

签订“共建”责任书，将工作目的、双方责任、

奖罚办法等内容用书面形式确定下来，由双方

领导、职能科室、责任人员分别签字确认，强

调“共建”活动的严肃性。

企业财务
财政部召开税利分流

经验交流理论探讨会

8 月10日至14日，财政部在黑龙江省牡丹

江市召开了税利分流经验交流理论研讨会。会

议的主要目的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全国人大

和国务院关于搞好税利分流改革的指示精神，
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对实行税利分流的

有关理论问题和具体改革措施进行研究探讨。
来自20多个省市财政厅（局）、税务局、体改

委、计经委等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大专

院校、研究部门、新闻界 的 代表130多人参加

了会议。
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在会议开幕时就国民

经济发展形势和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与税利分

流的关系讲了话。项怀诚 说，从 大 政方 针上

讲，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是完善企

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重要途径，是理顺国家与

企业分配关系的方向。项怀诚强调，要克服财

政困难，使财政走出困境，必须进行综合治理，
要加强宏观管理，制定 出 科 学 合理的产业政

策，据以调整经济结构，改善经济环境；要少

投入，多产出，减少损失浪费，提高宏观和微

观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入，严格控制支出；

要解决财政体制及其它经济体制上的弊端，对

现行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分配结构进行适当

调整，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财

政的宏观 调 控 能 力。项怀诚指出，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要兴利除弊的精神，
总结利改税和企业承包制的经验教训，吸取所

得税弹性功能在组织 财 政 收 入、调 节 经 济

方面的优势和承包能够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的

合理内涵，扬弃利税不分、税前还贷的缺陷，
我们提出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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